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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3035        证券简称：大唐融合        主办券商：招商证券 

 

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减持）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及其董事或主要负责人，保证本权益变

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填写 

公司名称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高鸿股份） 

法定代表人 付景林 

设立日期 1994年 1月 20 日 

注册资本 1,157,860,020 

住所 
贵州省贵安新区贵安综合保税区电商

科创园 B栋 6楼 610-210号 

邮编 550025 

所属行业 零售业 

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为行业企业业务、信息

服务业务、IT销售业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000214426154B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名称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名称 无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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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 
否 

 

二、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名称 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减持 

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尚需全国股转公司审批通过（适用于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权

益

48,000,000

股，占比

40.68% 

直接持股 48,000,000股，占比 40.68%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占比 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8,000,000股，占比 40.68%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权

益

3,000,000

股，占比

2.54% 

直接持股 3,000,000股，占比 2.54%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占比 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000,000股，占比 2.54%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本次权益变动所

履行的相关程序

及具体时间 

（法人或其他经

济组织填写） 

有 

2023年 9月 11日，高鸿股份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

股权的议案》。 

2023 年 9月 27 日，高鸿股份召开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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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2 月 26日，高鸿股份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出售大唐

融合股份的交易对手方并签署相关协议的议

案》。 

 

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一）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权益（拟）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竞价交易           □通过做市交易 

□通过大宗交易           √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投资关系、协议方式 

□其他 

2015年 7 月 30日，大唐融合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

公开交易，权益变动发生日为竞价交易方式。2023 年 12 

月 26日，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电子院）、科改凝聚(杭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科改基金）与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高鸿股份）、深圳市大唐同威高技术

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大唐同威）、

福建兴禾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福建兴禾）、盘锦鑫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盘锦鑫诚）、王恩利、陈峰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其

中，信息披露义务人高鸿股份拟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的方式减持大唐融合股份 4500 万股，拥有权益比例由

40.68%下降到 2.54%。 

 

（二）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系中国电子院通过收购大唐融合股份成为大唐融合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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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本次收购完成后，中国电子院将根据市场需求，结合自身优势与大唐融合

现有业务板块，增强大唐融合的持续经营能力、长期发展潜力及综合竞争力，优

化公司资本结构，提升公司股份价值和股东回报，提高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 

 

四、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不涉及 

批准程序 不涉及 

批准程序进展 不涉及 

 

五、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3 年 12月 26 日，中国电子院、科改基金与高鸿股份、大唐同威、福建

兴禾、盘锦鑫诚、王恩利、陈峰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其中，中国电子院与科

改基金以现金方式分别受让高鸿股份持有的大唐融合股份 3,929.83 万股、

570.17万股，合计 4500万股，占大唐融合总股本的 38.14%，具体情况如下： 

受让方 转让方 转让方名称 
转让/受让股份

数量（股） 

转让/受让

股 份 比 例

（%） 

交易方式 

受让方 1

（中国电

子院） 

转让方 1 高鸿股份 39,298,300 33.3036 
特定事项

协议转让 

转让方 2 大唐同威 5,701,700 4.8320 
特定事项

协议转让 

转让方 3 福建兴禾 5,000,000 4.2373 大宗交易 

转让方 4 盘锦鑫诚 3,000,000 2.5424 大宗交易 

转让方 5 王恩利 1,088,600 0.9225 大宗交易 

转让方 6 陈  峰 1,050,000 0.8898 大宗交易 

小计 55,138,600 46.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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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方 2 

（科改基

金） 

转让方 1 高鸿股份 5,701,700 4.8320 
特定事项

协议转让 

转让方 2 大唐同威 2,298,300 1.9477 
特定事项

协议转让 

小计 8,000,000 6.7797  

合计 63,138,600 53.5073  

具体《股权转让协议》内容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

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文件。 

 

六、其他重大事项 

（一）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动，控股股东发生变动，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动。 

 

（二）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导致其丧失控股股东地位的情形 

原控股股东对收购人的主体资格、

诚信情况及收购意图的调查情况 

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非上市

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规

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情形及其他法律

法规规定禁止收购公众公司的情形，收购人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未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名单，收购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具有参与大唐融合股票交易的资格。综上，

收购人具备收购公众公司的主体资格。 

本次收购的目的为收购人通过收购大

唐融合股份成为大唐融合大股东。本次收购

完成后，收购人将根据市场需求，结合自身

优势与大唐融合现有业务板块，增强大唐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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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持续经营能力、长期发展潜力及综合竞

争力，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提升公司股份价

值和股东回报，提高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 

原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

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否 -  

 

（三）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

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

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股份转让协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1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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